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ОО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2年 5月 24日上午 9 30在

亚欧商厦九楼会议室召开,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范余祯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计 11 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的 8569.1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 23439.712!万股的 36.5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200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200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2001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及 2002年业务发展计划》；  

  四、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200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200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公司 2001 年度实现净利润-39,699,368.64

元,2001 年末未分配利润-39,161,567.02 元。由于亏损,公司 200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2001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七、以 8559.7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99.89% ,0股反对 占到会股东所代

表股份的 0% ,93600股弃权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0.11%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并核销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八、以 656.86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7.67% ,7912.24万股反对 占到会股

东所代表股份的 92.33% ；0股弃权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0% ,经表决,公司将兰州亚欧

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股权继续委托管理的议案未通过；  

  九、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十、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十一、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公司董事会人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朱玉林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增补戴兆秀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戴兆

秀女士的简历见 2002 年 4月 24日的《上海证券报》）。  

  十二、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十三、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四、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支付 2001年度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酬》的议案；  

  十五、以 8569.10"万股同意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开发兰百大楼的议案：  

  为了盘活公司低效资产,提高资产的收益率,改变公司目前不利的经营状况,经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采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等多种形式,对地处兰州市黄金地段的兰百大楼

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对此事项,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完有关法律程序后及时予以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 5月 24日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民百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正天合书字 2002 第

039号  

致：兰州民百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 为具有证券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受贵

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 2001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以下简

称《规范意见》 等法律、法规及《兰州民百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委派具有证券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

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于 2002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载的《兰州民百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称《通知》 ,贵公司董事会

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了决议并以公告形式通知股东。据此,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符合《公司法》第 105条、《规范意见》第 5条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公告》,贵公司定于 2002年 5月 24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据此,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的时间符合《规范意见》第 3条及《公司章程》有关年度股东大会应于上一会计年度结

束后的六个月内举行的有关规定。  

  2、根据《公告》,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三十日以公告方式作出。据此,

贵公司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符合《公司法》第 105条、《规范意见》第 5条及《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  

  3、根据《公告》,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主要议程、出

席会议人员、会议登记办法、会议地点和时间、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等。该通知的主要内

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所

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符合《规范意见》第 8条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范余桢主持,符合《公司法》第 105

条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表明贵公司截至 200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收市时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兰州民百佛慈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世安电子监控

公司、兰州市商业银行金汇支行、湖北荆门投资公司、西宁新宏实业公司、兰州石油化工机

械总厂均为贵公司法人股股东、范余桢、甘培万、仇俊杰、刘富贵、边瑜均为贵公司自然人

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前述法人股股东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

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自然人股东均由其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的贵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均系依法产生,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根据贵公司所作的统计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之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共

计 856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6%。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指定徐慧、张萍为大会计票人和监票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

表决进行清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计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就列入

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逐项进行了表决。该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第 68条、《规范

意见》第 32条的有关规定。  

  4、根据贵公司股东指定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对

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 .贵公司《200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2 .贵公司《200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 .贵公司《2001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及 2002年业务发展计划》,贵公司已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4 .贵公司《200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5 .贵公司《200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6 .贵公司《2001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7 .贵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核销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9%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8 .贵公司《关于将亚欧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股权继续委托管理的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67%通过,92.33%否决,该项提案未获通过。  

   9 .贵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10 .贵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

超过半数以上。  

   11 .贵公司《董事会人事变更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12 .贵公司《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13 .贵公司《关于续聘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审计机构的议案》,已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14 .贵公司《关于支付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酬的议案》,已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15 .贵公司《关于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开发兰百大楼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上述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第 106条、《规范意见》第十二条、十三条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荣春  

                                                       2002年 5月 24日  


